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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4月17日上午9：30开始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9号公司三楼第五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臧卫东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其代理人共1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45,407,1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77%。

8、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45,407,186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45,407,186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245,407,186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245,407,186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2013年3月19日总股本705,816,160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红利1.50元（含税），共计派现金红

利105,872,424.00元，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245,407,186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表决结果：245,407,186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

7.1�选举臧卫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7.2�选举陈振龙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7.3�选举聂鹏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7.4�选举赖德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7.5�选举李文成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7.6�选举潘橙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7.7�选举李绍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7.8�选举杜小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7.9�选举李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7.10�选举柳木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7.11�选举屈文洲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7.12�选举张百哲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及上述表决结果，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12人组成，分别是董事（非独立董事）8

人：臧卫东、陈振龙、聂鹏、赖德明、李文成、潘橙、李绍宗、杜小华；独立董事4人：李淳、柳木华、屈文洲、张百

哲。

8、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

8.1�选举刘健超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8.2�选举卜令秋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票数数245,407,186票，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及上述表决结果，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3人组成，其中2名股东代表监事分别是

刘健超、卜令秋；另外1名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9、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245,407,186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245,407,186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245,407,186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1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章程（第八次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245,407,186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许志刚律师、娄曲亢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意见如下：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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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年4月17日，经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完

成董事会换届改选工作，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随后，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12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臧卫东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

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会议选举臧卫东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会议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1、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续聘李绍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续聘王士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续聘杜小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会秘书；

4、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刘瑞川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5、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刘金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6、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梁新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续聘其为公司财务总监；

7、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续聘王行村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以上聘任人员任期均为三年，简历附后。

公司董事会秘书杜小华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王行村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755-26983383� � � � � � � �传真：0755-26980212

电子邮箱：lbgk@laibao.com.cn

三、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改选，调整后的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

召集人：张百哲（独立董事） 委员：臧卫东、李绍宗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

召集人：李 淳（独立董事） 委员：屈文洲（独立董事）、聂鹏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

召集人：柳木华（独立董事） 委员：张百哲（独立董事）、赖德明

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召集人：屈文洲（独立董事） 委员：柳木华（独立董事）、潘橙

四、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室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续聘王秀玲女士为公司审计室负责人（简历附后），专职负责公司内部审计

工作。任期三年。

后附：聘任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18日

附：聘任人员简历

李绍宗先生：49岁，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北京玻璃研究所真空室助理工程师，深圳市国深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业务部经理、副总经理、深圳市恩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自2007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截至2013年4月17日，持有本公司1,662,124股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士敏先生：50岁，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1993年进入本公司以来，一直从事ITO导电玻璃工艺和抛

光工艺技术工作。1994年主持《TN、STN导电玻璃产品》获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和深圳市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1994年主持《ITO透明导电玻璃》获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研发

中心主任。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13年4月17日，持有本公司754,119股

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杜小华先生：48岁，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曾任国投先科光盘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2004年入职本公司，曾任资产经营部项目经理、经理。2007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

经理；2010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截至2013年4月17日，持有本公司138,412股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刘瑞川先生：43岁，大学学历，工程师。2002年11月入职本公司，从事产品品质检验及管理工作，曾任本

公司工程一部经理、品管二部经理等职务。2009年10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13年4月17日，持有本公司274,493股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金利先生：49岁，大专学历。1996年1月入职本公司；1996年1月～2000年3月，历任本公司生产线长、主

管；2000年4月～2006年12月，历任浙江金徕镀膜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总经理助理、常务副总经

理；2007年～2009年，任本公司商务部经理；2010年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13年4月17日，持有本公司335,353股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梁新辉先生：40岁，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会计师。曾任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经理、中天华正会计师事

务所高级经理、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财务审计机构）授薪合伙人等职务，为本公司IPO审

计报告及2006年度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2007年9月从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辞职后入职本公

司。2008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

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行村先生：36岁，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聚友（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投资部投资经理。2004年入职本

公司，曾任资产经营部项目经理；2010年10月至今，任资产经营部经理；2007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秀玲女士：42岁，厦门大学毕业，会计学本科学历。2001年8月入职本公司，2001年8月至2009年6月在

本公司财务部工作；2009年6月至今，任公司审计室负责人。截至2013年4月17日，持有本公司295,277股股

票。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处罚。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证券代码：002106� � �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3-012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13年4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经职工代表讨论、选举，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选举钟荣苹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

期三年。

附：钟荣苹简历

钟荣苹：男，40岁，本科学历，工程师。2004年进入本公司以来，一直从事品质检验及品质管理等方面工

作，曾任公司品管二部副经理、经理，现任公司品质总监。2010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与本公

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201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06� � �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3-013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年4月16日，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钟荣苹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13年4月17日，经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选举刘健超、卜令秋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随后，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

际参加监事3名。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以举手表决方式，选举钟荣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附：钟荣苹简历

钟荣苹：男，40岁，本科学历，工程师。2004年进入本公司以来，一直从事品质检验及品质管理等方面工

作，曾任公司品管二部副经理、经理，现任公司品质总监。2010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与本公

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64� � �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2013-026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3年4月17日(星期三)上午9: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至2013年4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4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15:00至2013年4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1#二楼会议室(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前所信质路28号)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尹巍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4,758,507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63.5657%。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3,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2469%。

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58,5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188%。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

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公司2012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公司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公司《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公司《公司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公司《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51,80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1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13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14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5,10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36,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33%。

表决结果：通过

15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84,70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89%；反对17,10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弃权34,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09%。

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陈长荣先生向大会作了2012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杨静女士、饶

育蕾女士向大会提交了2012年度述职报告，并委托独立董事陈长荣先生代为宣读。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39� � � �证券简称： 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0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2013年4月17日下午2：30；

（二）召开地点：圳市宝安区石岩梨园工业区拓邦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

于2013年4月17日上午2: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至2013年4月17日。其中，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4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15:00至2013年4月17日15:00的任意时

间。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时间为2013年4月12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

（四）召集人：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永强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表）共计43人，代表股份96,839,767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44.34％。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9,647,388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41.0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192,37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29%；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股东大会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 并通过决议如

下：

1、《关于<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1,102,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弃权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表决结果为通过。

1.2�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1,102,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弃权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表决结果为通过。

1.3�股票期权的分配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1,102,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弃权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表决结果为通过。

1.4�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确定依据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1,102,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弃权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表决结果为通过。

1.5�股票期权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禁售期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1,102,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弃权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表决结果为通过。

1.6�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1,102,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弃权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表决结果为通过。

1.7�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1,102,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弃权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表决结果为通过。

1.8�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1,102,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弃权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表决结果为通过。

1.9�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1,102,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弃权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表决结果为通过。

1.10�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1,102,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弃权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表决结果为通过。

1.11�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具体事项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1,102,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弃权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表决结果为通过。

1.12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对业绩的影响测算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1,102,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弃权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3年3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

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2、《关于<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891,1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弃权303,

2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表决结果为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3年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

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郑泗滨、彭干泉、马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同意91,29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反对891,1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弃权303,

2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表决结果为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3年3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

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4、《关于<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95,645,3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反对848,8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弃权345,5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表决结

果为通过。

5、《关于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95,645,3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反对848,8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弃权345,5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表决结

果为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95,645,3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反对848,8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弃权345,5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表决结

果为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同意95,645,3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反对848,8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弃权345,5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表决结

果为通过。

8、《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95,645,3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反对848,8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弃权345,5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表决结

果为通过。

9、《关于董事2012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95,645,3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反对1,054,503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弃权139,8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表决

结果为通过。

10、《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95,645,3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反对848,8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弃权345,5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表决结

果为通过。

11、《关于<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95,645,3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反对848,8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弃权345,5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表决结

果为通过。

12、《关于监事2012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95,645,3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反对848,8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弃权345,5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表决结

果为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汪争平、谢家伟、姚小聪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报告了独立

董事2012年度履行职责情况，包括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保护投资者权益等工作。

《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已于2013年3月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供投资者查询。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崔宏川、李勇华；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2604� � �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2013-012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2、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4月17日（星期三）10:00

3、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科技园二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程少博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4月10日（星期三）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2人， 代表公司股份8397.8548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053%。

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非关联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83,978,548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2.《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3,978,548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3.�《公司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83,978,548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4.《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83,978,548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5.《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83,978,548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6.《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3,978,548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7.《公司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83,978,548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8.《关于续聘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3,978,548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3,978,548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施伟钢、王祺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4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

长沙利欧天鹅工业泵有限公司盈利预测承诺履行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业绩承诺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向欧亚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1〕1916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524,353股，每股发行价格

14.58元为对价，向长沙利欧天鹅工业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天鹅"）股东欧亚云、欧亚峰、罗兵辉、李

洪辉、朱平正、胡观辉、周海蓉、吴波、郭华定和长沙瑞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鹅投资"）收购其

所持长沙天鹅92.61%的股权； 公司先行支付现金2,156万元收购欧亚云原持有的长沙天鹅公司7.39%的股

权。

2011年12月29日，长沙天鹅92.61%的股份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公司，并已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妥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公司持有长沙天鹅100%的股权，同时长沙天鹅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

限责任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天

健验〔2011〕556号)。2012年1月9日，公司向长沙天鹅股东非公开发行的18,524,353股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登记存管手续。

根据公司与原长沙天鹅股东签署的《关于长沙天鹅工业泵股份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

差额的补偿协议》， 原长沙天鹅股东瑞鹅投资及欧亚云等九名自然人承诺：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2,424.31万元、2,851.64万元、3,119.70万元，若承诺期间，长沙天

鹅未达到上述承诺业绩，原长沙天鹅股东将补偿公司股份。

二、非公开发行涉及业绩承诺主体的情况

根据公司2012年12月7日召开的201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安排，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拟以募集资金2,500万元对长沙天鹅进行

财务资助，用于补充长沙天鹅的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5.86%。

三、保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承诺履行的措施

本公司及有关各方作出了承诺，以保证不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影响长沙天鹅盈利预测承诺的履行：

本公司承诺：若长沙天鹅在2013年度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将严

格遵守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 等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并按照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方式向长沙天鹅收取资金占用

费，以保证不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影响长沙天鹅盈利预测承诺的履行。

长沙天鹅承诺：若长沙天鹅在2013年度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补充流动资金），将按照不

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方式向利欧股份支付资金占用费， 以保证不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影响长沙天鹅

盈利预测承诺的履行。

原长沙天鹅股东瑞鹅投资及欧亚云等九名自然人承诺：若长沙天鹅在2013年度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包

括但不限于补充流动资金），将按照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方式向利欧股份支付资金占用费，以保证

不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影响长沙天鹅盈利预测承诺的履行。

四、保荐机构和会计师的意见

1、作为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认为：发行人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订了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已经采取了必要和有效措施，以确保更好地履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做出的承诺，

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2、作为公司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发行人采取了必要和有效的措施，以确

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对承诺主体的经营业绩不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8日


